Fo)g

1

A2,

_—L‘))a

%;1- «;/; ﬂ"v ¥

A 2

FHLYE R RAE A
114# B & 3 56055
4 T

4

4 % Eft ﬁé‘

R114£37 110 :;ﬁﬁ%a ’—; 2T
a >

R R2FE 51,800,000~ 2 p A EI13#127 18P 4=
(- LT S oY/l S 1 B

d AL g E -

i—*“}%' 2 1 37% 5600, 000~ - iFie > BRI F o

TP Ed

H ;Hrm F— EL]-39T R P R AR FTRELE R 0 %
A LR LE RIS A (THT ﬂ)ﬂ’zﬁ’nﬁ
?TE?;?&E{-F—H?'%;:%? T RE P ITE AP Y s T ﬁl«‘“{%%
PERASEL S o 7 FEEREFES T ﬂf’ﬂfﬂk%#k
t*@@é’a%%%;iﬁf%%~—&éﬁr%%$’
ML D AT ERRER 2 N o EER L REERAFR S
B oo Fla Kt AR li#gfﬁfﬁﬁJ\i A - A Tm s % -
B o2tk ? (GB3FEc 2 5N s AR - £ 0 53
S et i Ao ) o R ERE R EESE S AT ot R -
myidz tk® > L %3 TCIRCLE INTERNET FINANCIAL
INC ; *&%.0000000000002- B ¢t +& = >y gt = VR g & i
B %TEE ~ 'R AT EAT ,ﬂyéﬁo—‘fuz&%;zzm%ﬁﬁépp T\#P;j’
PR ER c THEP L (- ) REREAREZITESR (TF)
1,800,000~ » 2 pAesr kg AR pad 5Hp Lo R
EANGE A (Z) BEEF FAET L BHRF -

o

%— 7



(

A Fe %
%ﬂﬁﬁé%TA%ﬁko rﬁﬁ4£ﬁy
FiTat o | ABZRZHIBLIEFIED ~ S~ 5270
2 %1850k % 178 ~ %235 47 %o M @ F FARL FAEA
EEAEARA Y - A R4 A H Rl B ERA A SR

> > . 2 7 N A 27 —
;Kg\:—-;mi_;{g,. ’ 5'\/2"- ;},27 u}:”T 3:\}3 F]HQ o ¥ 5 2.0

’l\

Y

I

&

18515 $ 27 “r3) A 5 £ B 17 5 4 2 FTeb 4 fhdy U Reh

2 RoHFRERS A e d s iR H R

{7 s m T (BB ERI01E R &3 5493508 <

B4 °

* 2 4 5k FEARI2E R R £37F %1675

H%ﬁiﬁﬂaﬁéﬂl’ﬁiﬁﬁﬁw%?ﬁoﬁ
= I AP R -3 [T I o

[

a o éﬁ%’ﬁ%f?%&ﬂﬂnﬂ%’ﬁ%ﬁ
TR RREFRE F2800E 53 EH 5 10E
2T AR P TRE D J_E[_\ggi Ak 2 e
Piiiﬁ’wi FAREBFAT I ERHE AR
J 1305 % 278 R 2o J‘léézfg?‘;/-,a , gg_p AN )

* 1841k ’éﬁ 178§

“‘»"
I



(z)

AP AR S MUFARDE L HREEEFE AT
b R H EEE 2T \%”,T&)%zﬁ Bt kSRS 2
TS FAREFIEM G PR RZRLIER
Fato Fa¥AHTRATE  &hd @HREGF
DIR2_ B o

F#* @ﬁﬁﬁiﬁﬁﬁ’@ﬁ&%@%Aﬁﬁ B

N

FRELAARHE pREAPA . f By
m%4£ﬁ%ﬁé%#’fﬁﬁﬁﬁﬁﬁéiﬁﬁﬁ’ﬁ
S HwApREZ 75 ¥ 5 B G - 2t o ) T2
%ﬁ’Uiﬁﬁﬁaﬁmi’%EA@%P@%iﬂﬁf
P2 Bl e TRAILZFa B{IF R g

ﬁﬁ%%?%i’ﬁﬁ?wa 2T e g R H2291%
F 27~ 233 F LA E ~ F203F A WG P oo jEA
R TﬂiJ@P@*ﬁé”Biwmy?B*ﬁﬁi
DUt B 2 i kA o SRR K %
SR o R AR %Fﬁaﬁww%%v¢tﬁ4wﬁ
1,800,000~ » 2 pAsrfe s AixE ¥ p w]113#127 18F
..L/F -t UL 3 o /el N 3 I 7:1’)55?'—_?} A
o

1%'7’* Fﬁiﬂ‘*)ﬁ'ﬁ

FATRRBRR A TR o
Jogt R 3 A 200 P o A AR I R o de
4 iz EEE A P IF F G- HERM L FFRN Y [

v

3
M3 —

& A B 114 = 3 ’ 21 P

B

T

e

TR B

b
i
mj



(\ER)

wht

e

CRE

wht
“
H\

%f

S

(&% 1 0000000000005 )
Rt ey
3.

wh

=~

‘FE\\

(&L : 0000000000005%)
PO S IL4LT E LR

=+
S :

FHpER g o S

(e85 1 000000000000%5E)
(PR :

HEP- RES 2P
&3 (AT %)
®112&19 3p 11524
£ # 1400,000~ (=%
EHRFRL | 30~)
#ijte » g WLINEFS 4
PoREFy ~mft Az, -
Pl T 2IRE B 3436, 2 ~ >
& f4c »~ TSHEELD MARKET ; %
VI

T BEm A Ed A1l
127 29 > hadpgd
M FHE R

ER RS R
tE

T
PR &
rfl\"-i"ﬁn%i‘]
Z_TE &
@112# 1% 4p 9pF294
¥ 1 600,000~ (=%
30+ )
P E TR

B
o #ARE "’f;/}ﬁ'?‘h'f‘ &

PR SR AL S RS (R - B3
(Fr4 %)
1f 4 - 2 1 =

30.7840) (¢
@112# 1 5p 9ps274
B

®112#12 3p 10pF124 3401, 332,000~ (%5
400,000~ (=%
T 30~)
Eal 'Z‘#FT%\J FIpER AL
N

4ot — PFoR 20 A ERHE 2

ZTAEAT AN ZEHIE)
@112 1% 3p 1205394 25 %2400, 000~ ( =2
30.7320)
@112#1 " 4p 9pE454 3 24599, 999~ (=3
30. 7450)
@112&11 6p 11214
=% 1400, 000~

30. 7360 )

@112#17 4p 10p5564 37 %2999, 999~ (= 2
®112#18 5p 9pE24» w201, 029, 877~ (%3

30.7490) (# 7 7 34T A ®r 2 40F)

(¢ 573403 A% r2 1)
®112# 17 5p 10pF164 25 = 2400, 000~ (=3
30. 7560)

30.7700)

@112#1 % 5p 11514 3 #4499, 989~ (= 3
®112# 17 6p 115404 25 = 20449, 894~ (%3

30.7620) (& & 7 34T A " r 2 5F)

@112 17 67 12054 37 =999, 999~ ( %= 5
30.7630) (% 3 3ik3 4%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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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金字第60號
原      告  楊淑貴  
被      告  黃政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由刑事庭移送前來，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0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600,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未必故意，於民國111年12月中旬起至同年月底間某日前之某時許，將其申設如附表一編號1-3所示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之成年人（下稱甲男）收受，而容任該人及其同夥使用前開帳戶詐欺他人財物，並藉此隱匿犯罪所得去向。甲男取得前開帳戶資料後，即與其同夥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犯意聯絡，於附表二所示詐騙時間、方式，詐騙原告，致使原告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附表二各該「匯入第一層帳戶」欄所示之帳戶（遭詐欺方式、匯款時間、金額，均詳如附表二所示），該等款項旋遭轉換成美元轉匯至如附表一編號3之帳戶，再轉匯至「CIRCLE INTERNET FINANCIAL INC」帳號000000000000之國外帳戶，以此方式製造金流追查斷點、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爰依民法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等情。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8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分別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2項及第185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而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273條亦定有明文。申言之，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若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又民法第185條第2項所謂視為共同行為人之幫助人，係指以積極的或消極的行為，對實施侵權行為人予以助力，促成其侵權行為之實施者而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93號裁定要旨參照）。
（二）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經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167號刑事判決認定而判處被告罪刑，有上開判決附卷可稽。況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且非依公示送達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即應採為判決基礎。則被告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依刑法第13條第2項規定，以故意論，學理上稱為「未必故意」。另ㄧ方面，詐騙原告致使匯款至前開帳戶之人，足認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侵權行為。被告將前開帳戶提供不詳之人使用，既以積極的行為，對實施侵權行為人予以助力，促成其侵權行為之實施，就原告匯款至系爭帳戶之損害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核屬幫助人，依法視為共同行為人，須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得對於被告請求全部之給付。
（三）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從而原告附帶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於法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基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8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2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蔡嘉裕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童秉三
附表一：
		編號

		戶名

		帳號



		⒈

		黃政偉

		中國信託銀行帳戶
（帳號：000000000000號）



		⒉

		黃政偉

		中國信託銀行帳戶
（帳號：000000000000號）



		⒊

		黃政偉

		中國信託銀行美元帳戶
（帳號：000000000000號）









附表二：（時間：民國）
		詐欺時間與方式

		匯款至第一層帳戶之時間、金額（新臺幣）

		匯入之第一層帳戶

		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匯款至第二層帳戶（附表一編號⒊）之時間、金額（新臺幣）



		詐欺集團不詳成年成員於111年12月某日，在社群網站臉書以陳文茜帳號發送投資訊息，並邀請加入通訊軟體LINE暱稱「張志賢」、暱稱「沐雪」、暱稱「客服專員3436」之人，佯稱加入「SHEELD MARKET」交易平台可以投資「通證」獲利，使被害人楊淑貴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如附表一所示之人頭帳戶。

		①112年1月3日11時52分許：400,000元（匯費30元）
②112年1月4日9時29分許：600,000元（匯費30元）
③112年1月5日9時27分許：400,000元（匯費30元）
④112年1月6日11時21分許：400,000元

		附表一編號⒈之帳戶

		⒈自附表一編號⒈之帳戶：
①112年1月3日10時12分許匯款1,332,000元（匯率30.7840）（包含不詳被害人匯入之款項）
②112年1月3日12時39分許匯款400,000元（匯率30.7320）
③112年1月4日9時45分許匯款599,999元（匯率30.7450）
④112年1月4日10時56分許匯款999,999元（匯率30.7490）（包含不詳被害人匯入之款項）
⑤112年1月5日9時24分許匯款1,029,877元（匯率30.7360）（包含不詳被害人匯入之款項）
⑥112年1月5日10時16分許匯款400,000元（匯率30.7560）
⑦112年1月5日11時51分許匯款499,989元（匯率30.7620）（包含不詳被害人匯入之款項）
⑧112年1月6日11時40分許匯款449,894元（匯率30.7700）
⑨112年1月6日12時5分許匯款999,999元（匯率30.7630）（包含不詳被害人匯入之款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金字第60號

原      告  楊淑貴  

被      告  黃政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由刑事庭移送前來，本院於中

華民國114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0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18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600,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

    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未必故意，

    於民國111年12月中旬起至同年月底間某日前之某時許，將

    其申設如附表一編號1-3所示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

    供予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之成年人（下稱甲男）收受，而

    容任該人及其同夥使用前開帳戶詐欺他人財物，並藉此隱匿

    犯罪所得去向。甲男取得前開帳戶資料後，即與其同夥共同

    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犯意聯絡，

    於附表二所示詐騙時間、方式，詐騙原告，致使原告誤信為

    真，因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附表二各該「匯入第一層

    帳戶」欄所示之帳戶（遭詐欺方式、匯款時間、金額，均詳

    如附表二所示），該等款項旋遭轉換成美元轉匯至如附表一

    編號3之帳戶，再轉匯至「CIRCLE INTERNET FINANCIAL INC

    」帳號000000000000之國外帳戶，以此方式製造金流追查斷

    點、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爰依民法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

    等情。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80

    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

    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

      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

      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

      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

      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

      同行為人。」分別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2項

      及第185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而連帶債務之債權人，

      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

      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273條亦定有明文。申言之，

      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

      並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

      ，若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又民法第18

      5條第2項所謂視為共同行為人之幫助人，係指以積極的或

      消極的行為，對實施侵權行為人予以助力，促成其侵權行

      為之實施者而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93號裁定要

      旨參照）。

（二）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經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167號

      刑事判決認定而判處被告罪刑，有上開判決附卷可稽。況

      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

      且非依公示送達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

      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

      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即應採為判決基礎。則被告對於

      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

      依刑法第13條第2項規定，以故意論，學理上稱為「未必

      故意」。另ㄧ方面，詐騙原告致使匯款至前開帳戶之人，

      足認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構成民法

      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侵權行為。被告將前開帳戶提供

      不詳之人使用，既以積極的行為，對實施侵權行為人予以

      助力，促成其侵權行為之實施，就原告匯款至系爭帳戶之

      損害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核屬幫助人，依法視為共同

      行為人，須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得對於被告請求

      全部之給付。

（三）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

      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

      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

      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

      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

      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

      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從而

      原告附帶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於法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基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

      1,8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2月18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

      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蔡嘉裕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童秉三

附表一：

編號 戶名 帳號 ⒈ 黃政偉 中國信託銀行帳戶 （帳號：000000000000號） ⒉ 黃政偉 中國信託銀行帳戶 （帳號：000000000000號） ⒊ 黃政偉 中國信託銀行美元帳戶 （帳號：000000000000號） 



附表二：（時間：民國）

詐欺時間與方式 匯款至第一層帳戶之時間、金額（新臺幣） 匯入之第一層帳戶 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匯款至第二層帳戶（附表一編號⒊）之時間、金額（新臺幣） 詐欺集團不詳成年成員於111年12月某日，在社群網站臉書以陳文茜帳號發送投資訊息，並邀請加入通訊軟體LINE暱稱「張志賢」、暱稱「沐雪」、暱稱「客服專員3436」之人，佯稱加入「SHEELD MARKET」交易平台可以投資「通證」獲利，使被害人楊淑貴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如附表一所示之人頭帳戶。 ①112年1月3日11時52分許：400,000元（匯費30元） ②112年1月4日9時29分許：600,000元（匯費30元） ③112年1月5日9時27分許：400,000元（匯費30元） ④112年1月6日11時21分許：400,000元 附表一編號⒈之帳戶 ⒈自附表一編號⒈之帳戶： ①112年1月3日10時12分許匯款1,332,000元（匯率30.7840）（包含不詳被害人匯入之款項） ②112年1月3日12時39分許匯款400,000元（匯率30.7320） ③112年1月4日9時45分許匯款599,999元（匯率30.7450） ④112年1月4日10時56分許匯款999,999元（匯率30.7490）（包含不詳被害人匯入之款項） ⑤112年1月5日9時24分許匯款1,029,877元（匯率30.7360）（包含不詳被害人匯入之款項） ⑥112年1月5日10時16分許匯款400,000元（匯率30.7560） ⑦112年1月5日11時51分許匯款499,989元（匯率30.7620）（包含不詳被害人匯入之款項） ⑧112年1月6日11時40分許匯款449,894元（匯率30.7700） ⑨112年1月6日12時5分許匯款999,999元（匯率30.7630）（包含不詳被害人匯入之款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金字第60號
原      告  楊淑貴  
被      告  黃政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由刑事庭移送前來，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0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600,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未必故意，於民國111年12月中旬起至同年月底間某日前之某時許，將其申設如附表一編號1-3所示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之成年人（下稱甲男）收受，而容任該人及其同夥使用前開帳戶詐欺他人財物，並藉此隱匿犯罪所得去向。甲男取得前開帳戶資料後，即與其同夥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犯意聯絡，於附表二所示詐騙時間、方式，詐騙原告，致使原告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附表二各該「匯入第一層帳戶」欄所示之帳戶（遭詐欺方式、匯款時間、金額，均詳如附表二所示），該等款項旋遭轉換成美元轉匯至如附表一編號3之帳戶，再轉匯至「CIRCLE INTERNET FINANCIAL INC」帳號000000000000之國外帳戶，以此方式製造金流追查斷點、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爰依民法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等情。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8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分別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2項及第185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而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273條亦定有明文。申言之，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若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又民法第185條第2項所謂視為共同行為人之幫助人，係指以積極的或消極的行為，對實施侵權行為人予以助力，促成其侵權行為之實施者而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93號裁定要旨參照）。
（二）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經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167號刑事判決認定而判處被告罪刑，有上開判決附卷可稽。況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且非依公示送達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即應採為判決基礎。則被告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依刑法第13條第2項規定，以故意論，學理上稱為「未必故意」。另ㄧ方面，詐騙原告致使匯款至前開帳戶之人，足認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侵權行為。被告將前開帳戶提供不詳之人使用，既以積極的行為，對實施侵權行為人予以助力，促成其侵權行為之實施，就原告匯款至系爭帳戶之損害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核屬幫助人，依法視為共同行為人，須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得對於被告請求全部之給付。
（三）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從而原告附帶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於法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基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8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2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蔡嘉裕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童秉三
附表一：
		編號

		戶名

		帳號



		⒈

		黃政偉

		中國信託銀行帳戶
（帳號：000000000000號）



		⒉

		黃政偉

		中國信託銀行帳戶
（帳號：000000000000號）



		⒊

		黃政偉

		中國信託銀行美元帳戶
（帳號：000000000000號）









附表二：（時間：民國）
		詐欺時間與方式

		匯款至第一層帳戶之時間、金額（新臺幣）

		匯入之第一層帳戶

		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匯款至第二層帳戶（附表一編號⒊）之時間、金額（新臺幣）



		詐欺集團不詳成年成員於111年12月某日，在社群網站臉書以陳文茜帳號發送投資訊息，並邀請加入通訊軟體LINE暱稱「張志賢」、暱稱「沐雪」、暱稱「客服專員3436」之人，佯稱加入「SHEELD MARKET」交易平台可以投資「通證」獲利，使被害人楊淑貴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如附表一所示之人頭帳戶。

		①112年1月3日11時52分許：400,000元（匯費30元）
②112年1月4日9時29分許：600,000元（匯費30元）
③112年1月5日9時27分許：400,000元（匯費30元）
④112年1月6日11時21分許：400,000元

		附表一編號⒈之帳戶

		⒈自附表一編號⒈之帳戶：
①112年1月3日10時12分許匯款1,332,000元（匯率30.7840）（包含不詳被害人匯入之款項）
②112年1月3日12時39分許匯款400,000元（匯率30.7320）
③112年1月4日9時45分許匯款599,999元（匯率30.7450）
④112年1月4日10時56分許匯款999,999元（匯率30.7490）（包含不詳被害人匯入之款項）
⑤112年1月5日9時24分許匯款1,029,877元（匯率30.7360）（包含不詳被害人匯入之款項）
⑥112年1月5日10時16分許匯款400,000元（匯率30.7560）
⑦112年1月5日11時51分許匯款499,989元（匯率30.7620）（包含不詳被害人匯入之款項）
⑧112年1月6日11時40分許匯款449,894元（匯率30.7700）
⑨112年1月6日12時5分許匯款999,999元（匯率30.7630）（包含不詳被害人匯入之款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金字第60號

原      告  楊淑貴  

被      告  黃政偉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由刑事庭移送前來，本院於中華民國114年3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00,000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600,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原告主張：被告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未必故意，於民國111年12月中旬起至同年月底間某日前之某時許，將其申設如附表一編號1-3所示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提供予真實姓名及年籍均不詳之成年人（下稱甲男）收受，而容任該人及其同夥使用前開帳戶詐欺他人財物，並藉此隱匿犯罪所得去向。甲男取得前開帳戶資料後，即與其同夥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犯意聯絡，於附表二所示詐騙時間、方式，詐騙原告，致使原告誤信為真，因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至附表二各該「匯入第一層帳戶」欄所示之帳戶（遭詐欺方式、匯款時間、金額，均詳如附表二所示），該等款項旋遭轉換成美元轉匯至如附表一編號3之帳戶，再轉匯至「CIRCLE INTERNET FINANCIAL INC」帳號000000000000之國外帳戶，以此方式製造金流追查斷點、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爰依民法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等情。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8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四、得心證之理由：

（一）「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他人者亦同。」「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但能證明其行為無過失者，不在此限。」「數人共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人者亦同。」「造意人及幫助人，視為共同行為人。」分別為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後段、第2項及第185條第1項、第2項所明定。而連帶債務之債權人，得對於債務人中之一人或數人或其全體，同時或先後請求全部或一部之給付，民法第273條亦定有明文。申言之，民事上之共同侵權行為與刑事上之共同正犯，其構成要件並不完全相同，共同侵權行為人間不以有意思聯絡為必要，若行為關連共同，亦足成立共同侵權行為。又民法第185條第2項所謂視為共同行為人之幫助人，係指以積極的或消極的行為，對實施侵權行為人予以助力，促成其侵權行為之實施者而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93號裁定要旨參照）。

（二）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經本院112年度原金訴字第167號刑事判決認定而判處被告罪刑，有上開判決附卷可稽。況被告對於原告主張之事實，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且非依公示送達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前段之規定，視同自認，即應採為判決基礎。則被告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依刑法第13條第2項規定，以故意論，學理上稱為「未必故意」。另ㄧ方面，詐騙原告致使匯款至前開帳戶之人，足認故意以背於善良風俗之方法加損害於原告，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侵權行為。被告將前開帳戶提供不詳之人使用，既以積極的行為，對實施侵權行為人予以助力，促成其侵權行為之實施，就原告匯款至系爭帳戶之損害結果，有相當因果關係，核屬幫助人，依法視為共同行為人，須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故原告得對於被告請求全部之給付。

（三）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從而原告附帶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於法有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基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800,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2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宣告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蔡嘉裕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童秉三

附表一：

編號 戶名 帳號 ⒈ 黃政偉 中國信託銀行帳戶 （帳號：000000000000號） ⒉ 黃政偉 中國信託銀行帳戶 （帳號：000000000000號） ⒊ 黃政偉 中國信託銀行美元帳戶 （帳號：000000000000號） 



附表二：（時間：民國）

詐欺時間與方式 匯款至第一層帳戶之時間、金額（新臺幣） 匯入之第一層帳戶 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匯款至第二層帳戶（附表一編號⒊）之時間、金額（新臺幣） 詐欺集團不詳成年成員於111年12月某日，在社群網站臉書以陳文茜帳號發送投資訊息，並邀請加入通訊軟體LINE暱稱「張志賢」、暱稱「沐雪」、暱稱「客服專員3436」之人，佯稱加入「SHEELD MARKET」交易平台可以投資「通證」獲利，使被害人楊淑貴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至如附表一所示之人頭帳戶。 ①112年1月3日11時52分許：400,000元（匯費30元） ②112年1月4日9時29分許：600,000元（匯費30元） ③112年1月5日9時27分許：400,000元（匯費30元） ④112年1月6日11時21分許：400,000元 附表一編號⒈之帳戶 ⒈自附表一編號⒈之帳戶： ①112年1月3日10時12分許匯款1,332,000元（匯率30.7840）（包含不詳被害人匯入之款項） ②112年1月3日12時39分許匯款400,000元（匯率30.7320） ③112年1月4日9時45分許匯款599,999元（匯率30.7450） ④112年1月4日10時56分許匯款999,999元（匯率30.7490）（包含不詳被害人匯入之款項） ⑤112年1月5日9時24分許匯款1,029,877元（匯率30.7360）（包含不詳被害人匯入之款項） ⑥112年1月5日10時16分許匯款400,000元（匯率30.7560） ⑦112年1月5日11時51分許匯款499,989元（匯率30.7620）（包含不詳被害人匯入之款項） ⑧112年1月6日11時40分許匯款449,894元（匯率30.7700） ⑨112年1月6日12時5分許匯款999,999元（匯率30.7630）（包含不詳被害人匯入之款項） 











